
壹、前言

本文是筆者於2010年在北京大學交流研究

的一個發現，兩岸行政權對司法判決的遵行

的程度，都有待加強。對此，兩岸分別提出

對策，針對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命原處分

機關重為處分時，如何防堵行政機關作出與

原處分相同之處分，中國大陸有行政訴訟法

第55條被告重作具體行政行為的限制性之規

定；臺灣則有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2項及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另外；本文認

為，從事兩岸比較移植繼受對方法制時，要

植基於臺灣本土現有的法制及實務與理論，

觀察大陸法制規定的特色，能帶給我們什麼

啟發與借鑒，以開闊的胸襟與視野，從解決

問題的角度出發，才是一個負責的法制移植

與繼受之完整程序。

貳、我們為什麼要互相比較學習並

移植繼受對方法制

海峽兩岸分離分治多年，在各自的努力

下，分別奉行不同的思想主義，發展出一套

別具特色的法制思想，為什麼還需要相互比

較並進而向對方學習呢？

耶林在《羅馬法的精神》書中有這麼一句

話，最足以回答這個質疑1：

接受外國法律制度的問題，並不是一個

國家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簡單明瞭的合

目的性和需要的問題。任何人都不願從

遙遠的地方拿來一件在國內已有同樣好

的東西或者更好的東西，只有傻瓜才會

因為金雞納霜，不是在自己的菜園裡長

出來，而拒絕服用它。

中國大陸學者沈宗靈等則謂2：

關於社會主義法律和資本主義法律，這

兩種法律之間的可比較性，問題的關

鍵，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

國家，是否發生一樣的生活情況，並且

都受法律的調節。如果這種條件具備，

那麼；就可以對有關同樣生活情況的社

台灣與大陸法制比較移植繼受之方論
—以台灣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2項及大法官釋字

368號解釋與大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比較為例說明

姚其聖＊

＊本文作者係東海大學法學博士
註1：金雞納霜是一種從樹皮中，提煉出來聞名於世的治瘧疾特效藥。金雞納霜又稱奎寧。原句引自：

【德】茨威格特【德】克茨著，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比較法總論》，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4年1月第2次印刷，頁24。

註2：沈宗靈、羅玉中、張琪編，《法理學與比較法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第2次

印刷，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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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王偉臣，〈法律移植與本土化相關問題綜述〉，何勤華主編《法律移植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8年6月第1版，頁266。

註4：同註2，頁232。

註5：同註1，德文第2版序，頁7。

註6：鄧衍森著，〈比較法的援用與解釋問題〉，《馬漢寶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法律哲學與制度

（基礎法學）》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初版第1刷，頁560。

註7：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9月4刷，頁275。

註8：王錦堂，《大學學術研究與寫作》，台北：東華書局，1993年10月3版2刷，頁98。

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這兩種法律規

則加以比較，並確定它們的同異。

中國大陸學者王偉臣總結的心得是3：

法律移植的本質問題不是可不可以的問

題，而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本文的見解是，兩岸學術交流進而相互學

習，並移植繼受對方法制，單純是一個生活

上、事實上需要與否的問題，是用來解決實

際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海峽兩岸於1949年

分裂分治迄今，彼此間雖有不同的法制思想

背景，但有相同的語言及近似的文字；又有

你濃我濃的血緣關係，相近的民情風俗習

慣、地理條件等因素，溝通交流誠屬便利，

最有利進行制度比較之研究。

參、如何從比較法中發現可供移植

繼受的法制

一、比較法是怎麼個用法

對比較法的研究，一般分為三個過程，第

一個是掌握所要比較的材料。第二個是進行

比較，也即找出其同異。第三是分析同異的

原因並加以評價。法律是調整社會關係的，

從一定意義上，也就是謀求解決問題的方

法。比較法也就是對不同國家，在以法律手

段解決同類問題的方法上加以比較4。一切認

識、知識均可溯源於比較，微觀比較指各個

法律制度或法律問題，從而比較那些在不同

法律秩序中用以解決一定具體問題或一定的

利益衝突的規定5。

比較法作為一種法律方法，可以視為一種

比較論證，以進行海峽兩岸間不同制度與思

想之對話，比較法在對話之意義下，並不是

規則的選擇，而是一種工具，在於確認與增

強自我的認識，協助自我確認在規範論證方

法上所具有的合理性，基本上是一個追求正

義的過程，而不是同化的過程6。比較法的研

究可以發現不同的規範模式及共同的正義觀

念，得做為立法及法律適用的參考，深具意

義7。

二、本文見解

比較法說穿了，就是面對自己所產生的問

題，尋求他人對問題已經有的解決經驗與方

法，作為自己解決問題的參考依據。就是解

決相同或類似問題的參考。在大致相同的一

類事物中；或是在相互區別的一類事物中尋

找聯繫，發掘共同點、相同中之相異點、相

異中之相同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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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胡適，〈四論問題與主義─論輸入學理的方法〉，收於《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二卷》，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9月3版，頁144。

註10：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3年4月初版，頁430及該頁註149。吳庚、陳淳文，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三民書局，2013年9月初版，頁669及該頁註158。

註11：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2次印刷，頁111。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先生，針對輸入學

說時應該針對學說產生的時勢情形進行考

察，有著深刻的敘述9：

凡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產兒，都

是當時的某種不滿意的事情所發生的。

這種時勢情形，乃是那學說所以出世的

一個重要原因。若不懂得這種原因，便

不能明白某人為什麼要提倡某種主義。

當時不滿意的時勢便是病症，當時發生

的各種學說便是各位醫生的脈案和藥

方。

兩岸當前均面臨司法權無法有效駕馭行政

權的窘境，中國大陸不用說是很明白的事。

而台灣呢？看前大法官吳庚教授大作的論

述，就知道了10：

發生問題的是多如牛毛的函釋，尤其是

稅法方面的函釋，宣告一件違憲或違

法，稅捐稽徵機關有時卻引用內容相似

但文號不同的函釋，作為處理依據，甚

至在其他新的函釋中挾雜已遭否定效力

的舊見解。

這是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理事，根據承辦稅

務案件的經驗，向吳庚教授的訴苦。若非真

實，身有同感，豈會引用。吳庚教授與會計

師公會理事的這段談話，在史學研究上屬直

接史料，有其真實性與供後世的研究價值，

它所折射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生活經驗，而是

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就此，台灣旅居香港

中文大學史學家杜維運教授謂11：

莫逆之交，借寸楮尺墨，述事抒懷，所

見者切，所言者真。

肆、兩岸提出之對策

針對行政權如何受司法權駕馭控制的問

題。大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人民法

院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被告

不得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具體行政

行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這一條規

定與臺灣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2項規定：

「原處分或原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

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及

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行政法院所

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如指摘事件

之事實尚欠明暸，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證另

為處分時，該機關即應依判決意旨或本於職

權調查事證。倘依重為調查結果認定之事

實，認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誤，雖得維持

已撤銷之前處分見解；若行政法院所為撤銷

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係指摘其適用法律

之見解有誤時，該管機關即應受行政法院判

決之拘束。……」三者意旨相同，均為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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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張步洪、王萬華，《行政訴訟法律解釋與判例述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頁416。

註1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注釋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6月，頁36。

註14：葉必豐，《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湖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第3版，頁431。

註15：馬懷德，《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第3次印刷，頁259。

處分違法遭行政法院撤銷後，命原處分機關

重為適法處分時，原處分機關應為如何之處

分，所作之規定及解釋。

伍、大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簡

介

一、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見解

為明確上開行政訴訟法第55條法文規定

「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之認定，中國大陸最

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

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意見（試行）》第

67條規定，行政機關重新作出的具體行政行

為的事實和理由，只要改變了其中一部分，

即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的「同一的

事實和理由」（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於2000年3

月8日發布的《關於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

問題的解釋》明文廢止）。

最高人民法院從新作成《關於執行〈行政

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4條第1款規

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重作具體行政行為，

被告重新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與原具體行政

行為的結果相同，但主要事實或主要理由有

改變的，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55條之「同一

的事實和理由」12。

前一已廢止之司法解釋見解只要事實和理

由改變了其中一部分，即不屬行政訴訟法第

55條之「同一事實和理由」，後一現行有效

之司法解釋則在過去的基礎上，更切確指出

「主要事實或主要理由有改變的」才不屬於

該法第55條之「同一事實和理由」。本文認

為前後兩個司法解釋有開拓與繼承之關係，

故而並列。

二、中國大陸民間與學者見解

大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之立法理由，依坊

間出版之行政訴訟法注釋本謂：「本條是關於

在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原具體行政行為之後，

行政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時的限制性規

定。……。被告重新做出具體行政行為時，不

得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做出與原具體行政

行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應

當在判決中，對撤銷原具體行政行為的理由

作詳細的說明，指明其違法之處，給予被告行

政機關重新作出行政行為之參考，避免行政

機關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具體行

政行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如果行政

機關不是以同一事實和理由重新作出具體行

政行為，則不屬於本條規定的範圍13。……」

大陸學者葉必豐氏謂：因此，被告不得以

同一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決定基本相同的

行政決定。但是，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決定

與原行政決定的結果相同，而主要事實或主

要理由有改變的，不屬於上述禁止情形14。馬

懷德氏謂：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為時，雖與

原具體行政行為結果相同，但其認定的主要

事實或主要理由有變化的，亦不受限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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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司法院印行，《台北：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六）》，2009年10月，頁437。

註17：司法院印行，《台北：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十七）》，2005年10月，頁44。

註18：同註17，頁434。

陸、臺灣面臨原處分撤銷後被告機

關應如何重為處分之問題

一、臺灣問題產生之經過

關於原處分經行政法院撤銷後，行政機關

應如何重為處分。臺灣行政法院60年判字第

35號判例謂：「本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

分之裁判，如於理由內指明由被告機關另為

復查者，該官署自得本於職權調查事證，重

為復查之決定，其重為復查之結果，縱與已

撤銷之前決定持相同之見解，於法亦非有

違。」上開判例無條件的承認行政機關，可

以毫無限制的重新作成與原處分完全相同之

處分，前任大法官吳庚教授在大法官釋字第

368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提出這樣的批評16：

允許行政機關無須受行政法院判決之拘

束，不僅影響人民尋求審級救濟之權

利，使歷盡各種爭訟層級，最後全程終

了，卻因行政機關維持原處分而徒勞無

功，抑且使行政行為應受司法監督之法

治主義無從貫徹，形成訴訟權保障範圍

之明顯闕漏。

另前大法官林子儀教授在大法官釋字第56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對上開行政法院60年

判字第35號判例，從實質有效保障權利的觀

點提出這樣的看法17：

……該號判例使訴訟制度僅為形式上聊

備一格之程序設置，實質上並不具備有

效權利保護功能，則可認為不具備訴訟

權必備之基本內容……。」

二、臺灣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遺留的

問題

上揭行政法院60年判字第35號判例，無條

件的承認行政機關可以毫無限制的重新作成

與原處分完全相同之處分，經大法官釋字第

368號解釋宣告違憲理由略謂18：

……其中如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

瞭，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證後另為處分

者，該機關依判決意旨或本於職權再調

查事證，倘依調查結果重為認定之事

實，認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誤，而維

持已撤銷之前決定之見解者，於法固非

有違；惟如係指摘原決定及處分之法律

見解有違誤者，該管機關即應受行政法

院判決所示法律見解之拘束，不得違

背。上開判例與上述意旨不符之處，有

違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應不予

適用。

細繹該號大法官解釋，是認為行政機關重

為處分時，受行政法院判決之拘束範圍，應

視重為處分之內容涉及法律見解或事實認定

而有不同之處理：行政機關重作處分時，僅

法律見解受法院判決之拘束；事實認定部分

倘依調查結果，重為認定事實，而認前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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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同註16，頁438。

註20：曾華松，《稅務行政訴訟之研究》，台北：司法院發行，1982年5月出版，頁108。

適用法規並無錯誤，可作成與經撤銷之前處

分相同之處分。針對這號解釋，本文有幾點

申論：

第一，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認原處分

機關重為處分時，就事實認定可不受行政法

院判決拘束，符合權力機關間相互尊重之權

力分立原則，因就事實認定而言，是行政機

關本其專業知識，在第一時間點與事實接

觸、最接近事實，最有可能對事實作出正確

判斷，是無不當。行政法院在事實認定方

面，只能消極的指摘行政機關認定有何違

法；或有不足之處，尚不足以支持原處分之

結論，即可撤銷原處分命原處分機關重新為

適法處分；不應積極的去認定事實究竟為

何。

第二，另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及行政訴

訟法第216條第3項規定，認行政法院之法律

見解對行政機關有完全之拘束言，就權力制

衡而言，固屬的論；但就權力分立之憲政原

則而言，又有對行政權；關於法律解釋權之

過度干預與不尊重之嫌，也不利於責任政治

之落實。

第三，為什麼司法權不論在事實認定與法

律見解等方面，面對行政權要如此「謙抑」

呢？這是因為，行政權要對行政任務之成敗

負終局之責任，司法權不宜過於介入太深，

否則，責任政治之憲政理念將無法貫徹。所

以，綜合權力分立與制衡及責任政治等三方

面的憲政理念考量，行政法院的法律見解對

行政機關有完全徹底的拘束力，顯非妥適。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行政法院會以撤銷判決為

原則，自為判決為例外的原因之所在；另行

政法院為什麼會被戲稱「駁回法院」，也跟

這個有關。

第四，現行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2項規

定：「原處分機關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

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

之。」以及同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判決，

如係指摘機關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該

機關及應受判決之拘束，不得為相左或歧異

之決定或處分。」揆諸前述權力分立與責任

政治之憲政理念，似非妥適之立法。

第五，那麼，司法權對行政權「謙抑」的

底線在哪裡？行政機關的何種具體作為在什

麼情況下，是踩到了這條「謙抑」的底線？

就成為憲法與行政法學者研究的焦點所在。

以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為例，就事實認定

言，前大法官吳庚教授在釋字第368號解釋協

同意見書中指出19：

要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以支持相同內

容之處分而言，若事實及法律狀態均未

變更，行政機關不得作出與已經撤銷之

前處分內容相同之處分。

前大法官曾華松教授，就行政法院事實認

定對行政機關之拘束力似採相同的看法，對

法律見解則謂20：

被告機關另為處分時，除有新證據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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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1：2010年學年周旺生教授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學大樓208教室，立法學上課口述，作者筆記。周老師的

這個見解筆者認為，可以引申作為一個問題，即在立法或修法時機上，是否已經成熟的判斷標準

上。

註22：周旺生，〈法典在制度文明中的位置〉，《法理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頁

317。

資料可為依據外，行政法院所為法律上

判斷，如無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行政

機關即應受判決之拘束。

本文認為，以適用法規有無錯誤，作為行

政機關重為處分時，法律上判斷是否受拘束

之判斷依據，似有將上訴及再審救濟制度與

行政法院判決拘束力，混為一談之誤解。因

為行政法院所為法律上判斷有無適用法規錯

誤，依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及第27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分別是屬判決違背法令或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應依上訴或再審謀求解

決。要再強調的是，在這裡，本文所要處理

的問題，為行政處分經行政法院撤銷，命原

處分機關重為適法處分時，原處分機關應為

如何處分？始能使行政權受到司法權有效的

制衡，而又不至於違反權力分立下對行政權

應有之尊重；以及責任政治之建立。

由以上分析，可知當前台灣面臨行政法院

撤銷原處分後，命原處分機關重新為適法處

分，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時，在事實與法律

見解這兩大問題，應為如何之具體作為，方

才不會踩到司法權「謙抑」的底線，而司法

權如何兼顧權力分立與制衡及責任政治，這

三方面的憲政理念，作出適法之裁判。可以

說是，當前行政法院如何實踐行政訴訟法第1

條規定：「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

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

旨。」的立法目的，所面臨的難題。

柒、大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提

供解決問題的參考

一、臺灣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依前所述，我們目前對行政法院撤銷原處

分後，命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原處分機關

應如何重為處分；以及行政法院認行政處分

違法，應為如何判決？正面臨著，在尊重行

政權認定事實與法律見解之原則下，司法權

如何發揮制衡之力量，以防止權力濫用又能

兼籌並顧責任政治之三難情況。

這個問題，上開大法官釋字368號解釋理由

書、協同意見書及學者見解，是對現行法制

總結的生活與經驗，生活就是對現有制度的

瞭解，經驗就是對現有生活的教訓，有系

統、有選擇性的把負面的經驗改造變化，正

面的經驗加以保留，最後用法律加以固化，

所以總結就是發展21。臺灣面臨這個問題，

依上所述，已經總結出相當成果，最後要作

的事，是如何將其實證法典化，融入現行法

制中。因為大法官解釋與學者論述，如果沒

有融會於以法典為表現形式的制度文明之

中，它們就只能是紛然雜陳的溪流。溪流是

有意義的，也往往是美麗的，但它們永遠不

能造成汪洋恣肆浩瀚奔流的壯闊場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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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可以決

解問體的理由

依大陸地區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人

民法院判決被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被告

不得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具體行

政行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本條後

段規定：「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

作出與原具體行政行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

行為。」要說明者有二：

第一，被告機關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作

出與原具體行政行為不相同或基本不同的具

體行政行為，應為法之所許。蓋此乃行政權

重新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結果，人民若有不

服自可依法起訴。

第二，在被告機關作出與「原具體行政行

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時，如何判斷

其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為「同一的事實和理

由」是為本條之關鍵。從寬或從嚴認定，牽

涉的是行政與司法兩權間的權力分配平衡問

題。綜合上述大陸實務與學界共識之見解，

行政訴訟法第55條法文規定之「同一的事實

和理由」，係指主要事實或主要理由沒有改

變的情形。這個見解，從權力分立與制衡及

責任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方

案，因不失之過嚴；也無過寬之虞。

捌、試擬臺灣行政訴訟法第216條

第2項修正草案

一、草擬建議稿具體條文

針對上述大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原

處分經法院撤銷後，命行政機關重為處分，

行政機關不得作出與原處分主要事實或主要

理由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這個見解足供作

為臺灣修法之參考，但要如何在移植繼受的

基礎上，保留臺灣本土現有的智慧所沈澱出

來的動力與想像，觀察大陸法制規定的特

色，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與借鑒，才是一個

真正的法制移植與繼受的完整程序。職此之

故，本文總結，臺灣現有之法制及大法官釋

字第368號解釋與學者見解，衡酌權力分立與

制衡及責任政治之憲政法理，參酌大陸行政

訴訟法第55條規定，試擬臺灣行政訴訟法第

216條第2項修正草案條文如下：

「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

為處分者，事實、理由及法律解釋不得與原

處分實質上相同。」

二、立法修正理由

1.�修正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2項規定，使

原處分撤銷後，行政機關重為處分時有

所遵循之依據。

2.�依權力分立與制衡憲政法理；並兼顧責

任政治之建立，司法權對行政處分之審

查，應採「謙抑」之態度，不宜介入太

深，故只要其重新判斷之事實、理由及

法律解釋，有與經被撤銷之原處分實質

上不同，即應為法之所許。人民對行政

機關重新作成之行政處分，若有不服自

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3.�立法之所以明定，重新作成之行政處分，

事實、理由及法律解釋不得與原處分實質

上相同。目的在防止行政機關玩弄文字遊

戲或另闢巧門，作出與原處分形式上不

同；實質上卻相同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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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Dr. Eckart Hien撰，詹鎮榮 譯，〈行政法院審判決權在法治國家中之角色〉，收於《新制行政訴訟

實施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台北：最高行政法院編印，2010年9月，頁55。

4.�爰參考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與中國大

陸行政訴訟法第55條及其《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4條第1款規定，修

正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2項規定。

5.�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3項規定之結果，

使行政權就個案之法律解釋完全受行政

法院見解之拘束，恐有對行政權不夠尊

重，而有違權力分立及責任政治之虞，

爰以刪除。

玖、結論：期望

兩岸民主與法治發展過程中，均面臨司法

如何馴服行政的難題，行政機關對於不利之

判決，是否能自願地接受，此絕非自明之

理；尤其是行政法院審判權才建構不久之國

家，要求行政貫徹法院之判決，正面臨重大

之困難23，因而大陸有行政訴訟法第55條之

立法；臺灣則有大法官釋字第368號解釋及行

政訴訟法第216條之立法。

本文認為兩岸法律制度可以進行比較，並

加以移植繼受的關鍵，在於社會生活是否面

相同的問題，而須以法律來加以規範調整；

繼而經由比較的結果，發現中國大陸行政訴

訟法第55條規定，對被告機關重作具體行政

行為的限制，足為解決臺灣目前實務上，對

原處分撤銷後，行政機關應如何重為處分之

參考。

另對制度的移植與繼受，由於兩岸基本思

想的差異，各自擁有一套論述的基礎，但在

基本的態度上是相同的─即在解決兩岸人民

及實務運作上所遭遇的難題。兩岸學術交流

不是爭奪一條河床的兩股巨流，而是兩股匯

成大海的巨流，自應當在各自所擁有的優勢

前提下，謀求更深入、更高層次的聯合和對

話，創造出更切合人民生活所需的政治制

度；締結起兩岸一種分途發展、相輔相成、

合諧共存的良性互動關係。

最後；兩岸人民及主事者，應有李斯《諫

逐客書》所言：「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

大；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

庶，故能明其德……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

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的器度與認

識，才是一個對全民負責的態度。臨了，對

兩岸關係政策〈維持現狀〉有詩一首。

維持現狀

假使古時候維持現狀

就沒有現狀的今天

今天維持現狀

就沒有將來的現狀

想要

兩岸關係 維持

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 不想要

兩岸關係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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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4：以下得力於詩人鄭愁予〈賦別〉的啟發。

一條熟悉的河 從此24

變成兩個陌生的支流

寬敞歡樂的道路 從此

展向寂寞的兩頭

未來

是風 是雨 是晴

沒人知道

「新加坡」的邂逅如過眼雲煙

如今又重回 漢賊對抗的老路

念此際 想你正在全心整軍經武

　　　 而我的內部還在吵著呢！

兩岸關係 再繼續的維持

像 現在這個樣子的現狀

哎，這戰爭，怕真的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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